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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傳統的水利事業，在

水經濟價值的提高、政府組織

的再造、知識經濟的來臨等趨

勢與因素下，已面臨「轉型」

的階段。而在產業發展新思維

的衝擊下，知識商品與產業化

自然成為我國水利事業發展之

趨勢。而如何由以往政府部門

主導的模式，成功轉變為「新

興」的知識產業，政府的首要

之務，應是透過角色的重新思考，塑造一個有利於水利產業發展與調整轉

型的大環境。本文就目前政府所規劃之構想，簡略說明我國水利事業發展

之趨勢與水利產業發展的範疇。 

一、前言 

首先，在說明水利事業或水利產業前，何謂「事業」與「產業」？其

差異與關聯性為何？常造成一般人之困惑，故有必要先予以釐清。本文就

二種區分方式探討之 

1. 就定義區分：  

依據公平交易法第二條，事業的定義係指(一)公司。(二)獨資或合夥

之工商行號。(三)同業公會。(四)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

或團體。故若依據水利法第三條所定義的水利事業「謂用人為方法

控馭，或利用地面水或地下水，以防洪、禦潮、灌溉、排水、洗

鹼、保土、蓄水、放淤、給水、築港、便利水運及發展水力。」，



可解釋為從事水利法第三條規定之十二項範疇之公司團體或法人。

而「產業」(Industry)一詞為經濟學上之用語，一般定義為：貿易、商

業、製造或生產等經濟行為的分類（Branch），例如從產品導向，產

業可分為農業、工業（含礦業、製造業、營建業、公用事業）、服

務業；若從特徵導向：產業可分為重工業、輕工業等。故「產業」

可解釋為就企業類型或商品別所歸納後之統稱名詞。 

2. 就營業主體區分：  

事業係由國家作為主體，提供事業經營資金與服務，其所提供之服

務多為獨占性與低市場性，以滿足大眾基本生活需求為主，故事業

之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常是互相矛盾。而產業則是在市場競爭機制

與經濟效益下，以私法人公司團體為主體，提供大眾一定類型之服

務或商品行為。  

綜上二類區分方式，若單純僅由營業主體來區分「事業」與「產

業」，似稍嫌不足與無法顯示出其關聯性。因舉凡由政府辦理之水利、教

育、文化、科技等事業，其事業中皆包含具有市場性的技術、產品、知識

等事項，皆可透過市場機制，形成水利產業、教育產業、文化產業、科技

產業等。我國電信事業市場化後，發展出之通訊產業即為最好之佐證。故

「事業」與「產業」之區分，似宜綜合二類區分方式，即就提供服務者而

言(可能為公部門或私部門)，其提供之服務，即為該主體之事業。而主體提

供之服務，依其性質與經濟行為，分類為各種不同之產業。舉例而言，就

廣義之台塑集團而言，係經營石化、汽車、醫療等事業，其貿易、商業、

製造或生產等經濟行為的分類，則可分類於石油、機械、服務等相關產業

內。 

水利事業自我國發展水利以來，政府就著重於農田水利、自來水供

應、水力發電及水利基礎工程等滿足民生基本需求之項目來推動，因水利

事業其獨特的特質(外部性、共享性、低市場性)，故一直由政府為營業主

體，提供相關之發展與主導其發展。政府視水利業為事業，並沒有產業經

營的觀念，以致水利產業未能夠建立起來，即使有亦隱藏與散諸於其他產

業別內。 

二、水利產業發展的必然性 



1. 水經濟價值的提高  

隨著水資源的極限化趨勢，聯合國已向全世界公開聲明，水是一種

商品。依據二○○○年世界水資源願景(World Water Vision)報告的估

計，全球每年投資在水資源供應、清潔、灌溉、工業及環保管理上

的經費，二○○○年是七、八百億美元(二○○○全球半導體產業市

場規模為二○四四億美元)，至二○二五年，市場將成長至一八○○

億美元，成長率高達一四○﹪。其中，飲用水與工業用水市場，預

估將成長一五○﹪~五○○﹪。這意謂著台灣水資源供給與需求不能

平衡的事實下，以往被扭曲的水市場經濟，將隨著水價值的不斷提

高，促使回歸基本面，讓水市場有商機存在之發展空間。水已可透

過市場經濟法則，來達成最大的邊際效益。 

2. 政府組織的改造 

世界各國政府為提昇政府為人詬病的行政效率與減輕政府部門之支

出負擔，分別採取去政府化 (或民營化)之相關措施，將原由政府獨

占事業部分，轉變為回歸市場機制方式辦理，以達到業務彈性化、

組織瘦身化與資源使用最佳效率的目的。目前我國政府組織再造正

依去任務化、地方化、法人化及委外辦理化四項策略積極推動，水

利組織與事業亦不能排除於外。而面對業務彈性化(如何引進民間活

水)、組織瘦身化(如何安排裁減人員)與資源使用最佳效率(資源如何

有效管理)，產業的發展就成為解決問題的必然途徑。  

3. 知識經濟的來臨  

在全球經濟持續低迷與失業率攀升的因素下，如何提昇國家競爭

力、永續企業競爭力與創造就業機會已成為世界各國施政之重點。

而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如何強化創新、競爭力與就業機會之

間的連結，自然成為各國極力推動之目標與方向。 由前述的探討下

可了解，在水經濟價值提高、政府改造與管理趨勢及知識經濟的來

臨等因素下，廿一世紀的水將從「基礎建設」角色，轉變為「服

務」與「商品」兼具的性質。水利產業的發展已成為台灣的水利事

業「轉型」的必然之趨勢。  



三、水利產業之範疇 

由於我國水利事業一向由政府主導，故水利產業的觀念與存在亦顯得

模糊與不明顯（有些人甚至認為目前根本沒有水利產業），故有必要先對

水利產業的範疇進行探討。  

1. 國際上的定義：  

目前國際上對水產業(Water Industry)之界定尚未有一明確之定義。根

據國際水產業商展的展出主題，水產業大致可歸結出三大類：廢污

水(Waste Water)、飲用水(Drinking Water)及製程水(Process Water)，其

中又分別包括各類軟硬體服務與製造等，例如管路系統、幫浦閥門

等機電設備、儲水設備、水處理設備、節水設備、薄膜過濾、純水

製造、化學、清潔生產、環境科技、實驗設備等。 

2. 中國大陸之定義：  

為加快水利產業化進程，提高水利工程的經濟效益，逐步形成水利

產業投入產出的良性運行機制，中國大陸於1997年訂定「水利產業

政策」。依據該政策第七條，中國大陸將水利建設項目根據其功能

和作用劃分為甲乙兩類。甲類為防洪除澇、農田灌排骨幹工程、城

市防洪、水土保持、水資源保護等以社會效益為主、公益性較強的

項目。乙類為供水、水力發電、水庫養殖、水上旅遊及水利綜合經

營等以經濟效益為主、兼有一定社會效益的項目。 從大陸制定之

「水利產業政策」可發現，該政策之目的係先將有市場化潛能之水

利建設項目，由政府部門劃出（即乙類），再透過吸引民間投資經

營之方式，來達到發展水利產業與企業的目的（第六條、第二十二

條）。而依據第三十二條所鼓勵發展之技術類別推論，大陸方面鼓

勵發展之水利產業大致上可歸納為三大類：廢污水、節水技術與工

程技術研發。 

3. 我國之定義：  

為推動我國水利產業，經濟部水利署初步將我國水利產業定義為知

識型水利產業(Knowledge-based Water Enterprises)，所謂知識型水利產

業是建立在知識與資訊基礎上，以創新核心知識及有效率運用知識

為經營原則的水利產業。亦即以知識為基礎，人為知識運載者，匯



集所有水利專業技術知識，利用資訊科技來加值，並以分享為運用

方式的水利產業。 依據知識型水利產業的定義，未來可能推動之水

利產業需具備「水知識產業化」與「水產業加值化」等兩大特質。

在考量目前水相關的科技創新研發之成熟性、產業經營相關know 

how、是否足以形成產業規模等因素下，經濟部水利署初步規劃將以

「節約效能提升技術」、「工廠排水再利用技術」、「雨/中水利用

技術」、「海水淡化技術」、「水文觀測技術」、「深層海水利用

技術」、「溫泉水利用技術」等七大知識領域，做為推動之方向。  

四、發展策略 

知識經濟的運作，須融合需求面（市場）與供給面（產業）各項的要

素與措施，故為塑造一個有利於知識型水利產業發展的環境，經濟部水利

署擬訂的策略為：  

1. 法令的研修 

為引進民間的力量，加速新產業的形成，已配合「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法」之修訂，將水利建設納入該法適用範圍內。未來民間參

與水利建設時，將可享有租稅減免，用地取得及融資貸款等優惠。

另為配合科技技術之研發，將研訂水利科技（例如水再生利用、海

水淡化及水庫淤泥資源化等）技術規範。 

2. 技術的提昇 

鑒於產業競爭力的關鍵在於核心技術，新興水利產業發展的成敗在

於是否擁有值得產業化與加值化的核心技術，故將加強知識型水利

產業科技研發及創新技術之育成。 

3. 平台的建置 

為建構利於知識型水利產業發展之環境，加速水利知識轉變成為實

際運用的過程，使成熟之研發成果可迅速商品化，以建立新興水利

產業，水利署正委託工業技術研究院建置「知識交流平台」，期藉

由國內外水利產業資料庫與網路型知識交流平台之建置，提供水利

產業產、官、學、研供需交流合作平台，加速水利產業知識創造、

流通與加值。 



4. 輔導體系的建立 

為提供產業發展過程中，有關人才培訓、資訊提供、行銷推廣諮

詢、營運管理諮詢、引導研發成果商品化、引進先進水利技術，技

術移轉與改進、開發新技術與新產品等服務事項，經濟部水利署於

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與國立成功大學合設成立「水利產業知識化育

成中心」，藉由該中心提供完善輔導與諮詢之服務，除降低民間投

資水利產業創業過程之投資費用與風險，並藉由該中心之建立，推

動知識型水利產業體系輔導工作與知識型產業人才之培訓。  

五、結語 

台灣傳統的水利事業，在水經濟價值的提高、政府組織的再造、知識

經濟的來臨等趨勢與因素下，發展新與水利產業已為必然之途徑。而水利

產業在國內仍屬於萌芽階段的新興產業，如何提供一個有利於水利產業發

展的環境，讓產業能根據本身以及國內發展條件孕育出來，是政府推動水

利產業責無旁貸的工作。同時，在水利產業發展的過程，傳統水利事業從

業人員，如何由以往水利工程師之角度，轉變為水利產業的經營者，亦是

目前水利人員應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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